
  

 

親愛的客戶：  

星展 iBanking 網上理財及星展 digibank 綜合條款的修訂通知  

本行謹通知閣下，由 2017 年 12 月 27 日起 (「生效日期」) ，星展 iBanking 網上理財及星展 digibank 

綜合條款(「綜合條款」)將修訂如下(修訂的部分以劃線標示)。除另有明確指明外，以下按綜合條款所採用的

編號逐一列明。 

1.  定義 

1.1 「接達代碼」指接達服務所需並可予不時更改的用戶名稱及密碼、生物識別特徵(包括但不限於指

紋及面孔)、保安密碼或其他保安密碼(不論是否由本行提供給客戶)，包括只用一次或限時使用的

任何密碼； 

5. 接達代碼 

5.6 生物識別特徵(包括但不限於指紋及面孔)  

  

(a) 為能使用生物識別特徵接達星展 digibank 流動理財，客戶應(1)於客戶的流動裝置啟用生物

認證功能；(2) 於客戶的流動裝置登記客戶的生物識別特徵；及(3) 於星展 digibank 流動

理財進行相關登記程序以選用生物識別特徵登入功能。於星展 digibank 流動理財啟用生物

識別特徵登入功能後，儲存於客戶流動裝置的所有生物識別特徵將作為認證之用。  

 

(b) 客戶確認只有客戶的生物識別特徵會儲存於客戶的流動裝置。客戶明白一經啟用星展 

digibank 流動理財的生物識別特徵登入功能，任何儲存於客戶流動裝置的生物識別特徵均可

用以接達星展 digibank 流動理財，包括操作客戶的戶口。  

 

(c) 客戶應確保用以在客戶流動裝置登記、增加或更改生物識別特徵的密碼或操作碼得以保密。  

 

(d) 客戶確認星展 digibank 流動理財將透過流動裝置的生物認證模組進行認證，而客戶同意有

關的認證程序。  

 

(e) 客戶確認及明白，為完成生物識別特徵登入，星展 digibank 流動理財將存取客戶流動裝置

所登記的生物識別特徵，而客戶同意本行存取及使用有關資料以提供星展 digibank 流動理

財服務。  

 

(f) 除本條款及細則的其他條款及細則另有規定外：  

(i) 客戶明白流動裝置的生物認證模組並非由本行提供，對於任何流動裝置的生物認證功

能的安全性及流動裝置的運作是否符合其生產商所述，本行不作任何陳述或保證；  

(ii) 本行並不陳述及保證生物認證可於任何時間使用，或能配合任何電子設備、軟件、基

礎設施或本行不時提供的其他電子銀行服務而使用；  

(iii) 除非法律禁止本行免除或限制其法律責任，否則就客戶使用或意圖使用生物識別特徵

登入星展 digibank 流動理財或因客戶發出的指示或透過或涉及以生物識別特徵登入

星展 digibank 流動理財導致任何未經授權交易所招致的損失，本行不承擔任何法律

責任；及  

(iv) 客戶須就不正當使用生物識別特徵登入星展 digibank 流動理財而令本行招致的所有

損失及損害對本行作出彌償。  

  

本行以此修訂通知提前 30 日通知閣下有關綜合條款的修改。上述修訂將於生效日期生效並對閣下具有約束

力。閣下如不接受上述修訂，可於生效日期前根據綜合條款所載的終止權利終止星展 iBanking 網上理財及星

展 digibank 流動理財服務。  

如有查詢或需索取星展 iBanking 網上理財及星展 digibank 綜合條款的修訂版本，請與本行分行職員聯絡或

瀏覽本行網站 www.dbs.com.hk。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2017 年 11 月 27日  

http://www.dbs.com.hk/

